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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共同社
上周放出消息，
日本三菱材料公
司与二战时强制
劳工中国受害者
达成全面和解协
议，同意做出赔
偿和道歉，并透
出每个受害劳工
补偿10万元。

然而，同日
方谈判的中国律
师马上向本报澄
清：“报道其实
是不准确的，我
们起诉的每个受
害劳工补偿金额
是120万元。”

据这位律师
分 析 ， 所 谓 的

“谈判和解”只能说是一个拟稿，是
日方的宣传策略，中日双方根本没有
达成全面和解协议。

原来日本单方面放出乌龙消息，
目的是来扰乱、转移和解谈判的焦
点。

与日本形成强烈反差的是，1990
年，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与德国
签署了 《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
以法律形式结束了德国的赔偿义务。然而，德国的民间
赔偿却没有终止。德国在2000年由政府和6000余家企业
共同成立了“纪念、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向二战期间
被纳粹强制的劳工作出赔偿——向98个国家166.5万人作
出了近 60 亿美元的赔偿。战后德国一共赔偿了约 640 亿
欧元！

反观日本。在 2007年后，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
在 《中日联合声明》 中已放弃包括公民个人在内的请求
权为由，永远关闭了司法诉讼的大门。中国外交部就此
多次表示，日本最高法院就 《中日联合声明》 作出的解
释是非法、无效的。

中国法律专家指出，无数国际事实明确无误地表
明，日本政府十分清楚 “国家战争赔偿”与“民间损害
赔偿”相区别的国际惯例，并在 1972年与中国政府签署

《中日共同声明》 前，同其他国家
进行战后赔偿的实践中已经实施。
所以，日本政府装起糊涂，硬说

《中日联合声明》 第 5 条表明中国
人的个人索赔权已然放弃，这是毫
无外交常识和不讲起码道理的行
为。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已 结 束 70
年，中国劳工却还没有听到三菱材
料 哪 怕 是 迟 到 的 道 歉 。 1997 年
起，中国劳工幸存者及其家属先后
在东京、北海道、福冈、长崎、宫
崎等地对三菱材料提起诉讼，均以
败诉告终。去年，部分二战期间被
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和遗属，在
北京起诉三菱材料和另一家日本企
业，要求日方道歉并赔偿，至今两
家日企仍拿不出有诚意的“和解”
方案。

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中
方律师康健指出，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企业向世人充
分暴露出其顽固坚持的反人类的立场，在确凿的证据
面前，仍不承认事实，并且用玩弄法律的不正派手段
推卸责任。“特别是在东京高等法院宣判的刘连仁案，
法庭在全部认定中国受害者受害事实的情况下，却作
出了极其不公正的判决。”

康健表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决定将当
年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共同实施强掳中国劳工的 22
家日本企业名录及罪行公布。“这些负有战争责任的日
本企业，在其不向中国国民真诚谢罪并赔偿的情况
下，将永远被牢牢地
钉在历史的耻辱柱
上，将永远被爱好和
平的人士视为不受欢
迎和不可信任者。”

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二战中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及后代与中国的民间团体纷纷行动起
来，向曾经虐待、奴役中国劳工的日本政府及日本企业，发起了追讨、抗议行动。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中国民众再一次发出强烈诉求——

执着不忘屈辱
庄严追讨尊严

——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纪实
本报记者 陆培法

根据有关材料记载，1943 年 4 月至 1945 年 5 月，
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相关日本企业伙同日本政
府抓去做劳工。日本侵略军用武力抓捕这些中国百姓
后，采用强制手段把他们押送至日本35家企业的至少
135个作业场所做苦役。被抓捕的中国劳工年龄最大

的78岁，最小的11岁，30岁以下者居多。
据统计，二战期间，被强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共

死亡 6830 名，而战后得以返回中国的 3 万余名劳工
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因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长期生活
在痛苦中。

刘连仁是山东省高密市井沟镇草泊村人，1913 年
生。1944年的一天，刘连仁在村子里被抓住，用绳子绑
上，用枪押着，离开了故乡。当时刘连仁的妻子已有 7
个月的身孕。

随后，刘连仁和其他被抓的人一起被押到了山东省
高密县城。一路上日本人见了青壮年男子就抓，当时已有
100多人被关押在日本人的合作社里。第二天早上，日本
人就用刺刀押着他们上了火车。在车上，100多人挤在一
个车厢里，大家直挺挺地站着，车门口有拿枪的日本兵守
着，就连上厕所也要用绳子牵着。

火车到了青岛，被关押的人更多了，他们被强行换上
黄军装，照相、按手印，然后被押上开往日本的大货船。在
船上，800多人全被赶进下层大统舱。船行6天，到达日本
后，他们被说成是俘虏兵。日本人用火车把他们押到了目
的地——日本雨龙郡沼田村明治矿业公司昭和矿业所。

在昭和矿业所，刘连仁被分到矿井里钻煤。他一天干
10多个小时，完不成任务不准收工，矿里没有安全设备，
不准洗澡。矿井无情吞噬着矿工的生命，塌方、透水、瓦斯
爆炸等事故时常发生，矿工伤亡不计其数。

其实，自从被抓的那一刻，刘连仁就用逃跑来抗争。
第一次逃跑是在从高密县城去火车站的路上，5个日本兵
用刺刀押着刘连仁他们。队伍一出县城东门突然骚动起
来，刘连仁立刻使出全身的力气挣脱绳子。然而，日本兵
先是用枪托打，后用刺刀挑，刘连仁逃跑失败了。

逃跑——被抓——受苦刑，像这样的经历刘连仁经

受了许多次。直到1945年7月的一天夜里，刘连仁决定再
次逃跑，这次他成功了。躲进了北海道的深山老林，从此
刘连仁变成了茹毛饮血的野人。就这样，他经历了难以想
象的苦难，穴居山野13年。

1958年1月底的一天，刘连仁在山洞里被日本的一名
猎户发现。

刘连仁被发现后，震惊了日本。
“野人”刘连仁的故事，悲恸海内外！
中国红十字会立即打电报到日本予以关注声援，日

本的中国华侨总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和许多日本友
人把刘连仁保护起来，解决了他的衣食住行，帮他治病养
伤，以及证实身份。1958 年 4 月 15 日，刘连仁乘坐日本轮
船“白山丸”号，回到了中国。

回乡后刘连仁先后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村主任，还
担任了高密县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潍坊市人大代表等
多种职务。刘连仁晚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2000 年 9 月 2
日，刘连仁因癌症复发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7岁。

1996 年，刘连仁诉日本政府非人道的强行劳役并要
求损害赔偿案，一审判决刘连仁胜诉！被告日本政府随后
提起上诉。

2001 年，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判决日本政府违反战后
救济义务，应当向刘连仁的遗属提供 2000万日元的损害
赔偿。但是，4年后，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推翻这一判决，驳
回刘连仁索赔请求。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三审驳回原
告诉求，此后不再受理。

“野人”刘连仁，悲恸海内外

1938年6月，日军在北平成立了新民会劳工
协会，在青岛成立了山东劳务福利局，在济南成
立了山东劳务公司等半官半民的搜刮劳工的机
构。1939年2月，日军又在青岛成立了大陆华工
公司。1941年7月，日本侵略者将上述机构合为一
体，组成华北劳工协会，并在北平、塘沽、石门（今
石家庄）、太原、济南和青岛等地分别设立战俘劳

工集中营，关押
了 众 多 的 抗 日
军 民 和 无 辜 群
众。

1942 年 11
月27日，日本军
国 主 义 政 府 作
出了《关于引进
华人劳工问题》
的文件决议。如
今 公 开 的 档 案
上盖着“极密”，
左 边 是 东 条 英
机 及 以 下 阁 僚
的签名盖章。

1944年2月
28 日，日本次官
会议又作出《关

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的执行细
则。而列入《1944年度国民动用计划》中的中国劳工
人数为3万名，日本从此正式开始实施抓捕大量中
国人到日本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计划。据1946年日本
外务省报告书记载，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有
38935名中国劳工，分169批被抓捕、押送。

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
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
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
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
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
草根，啃树皮。病了没人管，还要干活。劳工每天劳
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
遭鞭抽棍打。

日本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
6234人。其实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
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 969 名中国劳
工，死去310名，日本官方宣称全部是患病死亡。但
1954 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掘时，却发现 200 余具
中国劳工遗骨中，许多头盖骨有弹孔和裂口。

1942 年 9 月，在中国山东东平湖西边，“几万
名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刺刀上系着太阳旗，
相隔 10 米的间隔排开，齐声大喊着，慢慢追逼过
去。抓住15岁到50岁的男的，就用绳子绑起来。我
们大队大约抓了300人。”原日军军官小山一郎，在

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抓捕劳工”的事实。可见，抓
捕中国劳工，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决定之前就已
实施。

1953 年，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联合组成了
“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他们调查
出，当时被抓捕的中国人总数约4万人。报告中
写道，“三井矿山集团在北海道、九州各个煤矿
中残酷奴役近6000人，死者超过千人，三菱矿业
在煤矿、金属矿山驱使两千七八百名中国劳工，
死者约450人。”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1000名中国战俘及
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
役，耿谆是其中一名劳工大队长。当时食品、衣物
极度匮乏，中国劳工饱受折磨。1945年 6月 30日，
耿谆率领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发动了“花冈暴
动”。当时115名暴动劳工被毒打、虐待致死，前后
共418人死亡，史称“花冈惨案”。

2000 年 11 月，在东京最高法院的促成下，花
冈受害者与日本鹿岛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根
据协议，每个受害劳工可从鹿岛建设领到 1.6 万
多元的补偿，但以耿谆为首的大批掳日劳工及家
属拒绝领这笔钱。

“协议”的最终文本，原告劳工事先并未看
到。“和解”当天，鹿岛建设发表声明，否认了
虐待中国劳工的历史事实。

“三井矿山：受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联谊会委
托，就你公司在二战时期与日本政府共同侵犯被
掳日的中国劳工一事，针对你公司的侵权事实，
函告如下：1943年 4月到 1945年 5月期间，日本
国强掳约4万中国劳工赴日，并残酷驱使这些中
国劳工在日本 135个工地进行奴隶般的劳动……
你方于此期间，强掳其中5517名劳工，强制其在
你方所属的10个工地工作，高强度的工作加之恶
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劳工死亡1072人之多。”

就在二战结束
64周年之际，全国
120 个律师事务所
向曾残酷迫害中国
劳工的现存20家日
本企业寄出了如上
函件。

2013 年 5 月 13
日下午，一名89岁
的三菱公司中国劳
工幸存者、7 位劳
工遗属和家属、4
名 律 师 手 拿 敦 促
函，举着亲人的遗
像，走进了日本驻
华大使馆。他们还
前往上海，向三菱
公司代表处递交要

求书，提出向3765名三菱公司受害中国劳工发放
共计3.7亿元人民币的赔偿要求。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劳工受害者陆续在
日本多家地方法院向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提
起损害赔偿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及相关日本公司
向中国劳工谢罪、赔偿。其中，以三菱材料公司
为被告的损害赔偿之诉，分别在东京、福冈、宫
崎、北海道及长崎地方法院提起。

经过十几年在日本法院的诉讼斗争，相关日
本法院认定了三菱公司与日本政府在战时曾共同
策划并实施了强掳及奴役中国劳工的事实，认定
了中国劳工为此遭受了残酷的虐待。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以中国政府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放弃包括公民个人在内
的请求权为由，在认定相关日本企业加害事实的
同时，免除了其应负的法律责任。此后，每案均
如法炮制，以此阻却了中国劳工在日本的诉讼之
路。

在向日本法院起诉索赔无果后，二战期间被
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集体向日本公司索赔。
2011 年 5 月 6 日，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及三菱劳
工分会与中、日两国律师在北京签署“协定
书”，将向日本三菱材料公司递交“解决要求”，
要求该公司向中国劳工及家属谢罪，并赔偿
3.512亿元人民币。

“和解谈判”在日本诉讼期间就曾尝试。然
而，包括三菱公司在内的相关日本企业，自恃日

本“司法判决”的庇护，一味拖延、推诿、甚至
刻意刁难，致使谈判数年未获任何实质进展。

此后，三菱公司曾口头表示，愿意与中国劳
工全面和解。中国劳工委托中、日两国律师就此
向三菱公司提出书面要求，但三菱公司几年间不
作任何回复，其间越来越多的劳工幸存者含恨离
世。面对相关日本加害企业的无赖行径，中国受
害者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

“二战中国劳工联合会”在京部分劳工幸存
者及遗属委托律师团于2014年2月26日，率先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状，对三菱综合
材料株式会社、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提起损害
赔偿之诉。

此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声援和关注；各地
劳工及遗属也为之一振，纷纷启动了在国内起诉
的准备工作；面对高悬在头上的那把利剑，三菱
公司只好一改以往傲慢姿态，频频与各方劳工代
表接触，意欲加快推进“和解”进程。

对这种“和解谈判”，中方是有原则立场的。
中国劳工的律师团们在今年初，就重申了其

一贯坚持的有关和解的原则和立场。即，首先，
日本方面必须承认二战期间对中国劳工犯下的全
部罪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歪曲和掩盖；第二，必
须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真诚谢罪；第三，必须
向相关中国劳工及遗属给予明确赔偿。

“这三项基本原则不可撼动，绝无任何讨论
余地！”一位律师团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说。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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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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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在山东肥城“二战劳

工村”，孙秀兰摸着“劳工纪念碑”

上父亲孙远恺 （已故） 的名字泪流满

面。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7月 26日，观众在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观看有关日军残暴对

待中国劳工的展览。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6月 26日，在日
本大阪，劳工遗属韩
建国 （前中） 在记者
会上展示反映花冈劳
工惨状的照片。

新华社记者
马兴华摄

认罪、谢罪、赔偿，缺一不可！

迫害劳工罪行，罄竹难书


